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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2024-2026年全区邮件处理中心内部处理业务外包服务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一包段（拉萨邮区中心内部处理业务外包分拣环节子项目）

二包段（拉萨邮区中心内部处理业务外包装卸环节子项目）

三包段（林芝市邮件处理中心和波密县转运中心内部处理业务外包子项目）

四包段（那曲市邮件处理中心内部处理及物流、分销装卸业务外包子项目）

具体内容、要求及结算标准等详见招标文件规定。
公示时间：2024年8月15日-2024年8月17日。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加盖公

章）实名反馈并提供证明资料，否则异议无效。
联系方式：
采购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33号 电话：卢先生0891-6241348
代理机构：西藏驰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拉萨市柳梧新区海亮天城5栋3单元1602号 联系人：马工13298987818

序号

1

2

3

供应商名称

江苏爱帮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拉萨祥翼物流有限公司

西藏中扬实业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含税）（元）

9401736.72

9110262.98

9206086.50

综合得分

91.65

86.16

83.67

备注

主供应商

备选供应商

序号

1

2

3

供应商名称

西藏乾进劳务有限公司

江苏爱帮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拉萨祥翼物流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含税）（元）

8742181.06

8757900.02

8408824.64

综合得分

92.09

89.72

87.17

备注

主供应商

备选供应商

序号

1

供应商名称

江苏爱帮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含税）（元）

3112740.99

综合得分

94.30

备注

主供应商

序号

1

2

3

供应商名称

江苏爱帮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西藏乾进劳务有限公司

拉萨祥翼物流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含税）（元）

4393580.10

4388661.31

4373267.82

综合得分

94.32

92.06

86.40

备注

主供应商

备选供应商

2

3

西藏乾进劳务有限公司

西藏中扬实业有限公司

3139798.48

3082689.75

90.76

85.85

备选供应商

某部新建垃圾站及球场项目终止公告
招标编号：XZHX-GC-202400161

【西藏宏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武警西

藏总队保障部】委托，就某部新建垃圾站及球

场项目招标项目组织公开招标。现进行招标

失败公告，内容如下：

一、项目信息

招标项目编号：XZHX-GC-20240016

招标项目名称：某部新建垃圾站及球场

项目

标段编号：XZHX-GC-20240016

二、招标公告时间：2024年7月18日00时

00分

招标失败时间：2024年8月13日10时00分

三、招标失败原因

其他

四、招标失败情况描述

某部新建垃圾站及球场项目于 2024 年

07月 18日发布该项目招标公告，由于该项目

发生重大变更事由，需终止招标，另行发布招

标公告。

五、招标人及招标代理信息

招标人：某部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

纪委监督：刘助理17789021213

联系人：欧先生15331371564

招标代理机构：西藏宏信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藏热北路城东小

区西门（北侧）4楼

联系人：谢先生

电话：13322503524

湖南湘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拉萨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依法受理陈彦磊投诉你公司在拉萨市城市试点（项目）户

内燃气、供暖系统及远程抄表布线工程（第十六标段）项目中，存在拖欠72名劳动者工

资，共计3393200元。

我支队于2024年8月8日，依法向你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拉劳

社监询字〔2024〕第127号，但你公司拒绝签收，鉴于你公司拒不配合我支队调查询问，且

我支队已穷尽其他送达方式。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三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特以公告形式，依法向你公司送

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拉人社监令字〔2024〕第28号，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视为送达，请你公司在视为送达后的3个工作日内，根据指令书要

求，完成工资支付工作。

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

2024年8月15日

公 告

无人机进入禁飞区
对民航客机影响较大

无人机，即无人驾驶飞机，是利用无线电
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非载
人飞机。因其灵活性和多功能性，在航拍、农
业、救援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
正是这些小型飞行器的普及，给民航客机的
飞行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西藏空管中心工作人员张斌斐介绍，无
人机若侵入民航客机的飞行空域，存在与民
航客机发生碰撞的风险。大多数无人机的飞
行高度低、体积小、速度慢，这使得民航客机
上的雷达难以发现，增加了避让的难度。民
航客机在起降过程中速度极快，与无人机发
生碰撞将造成严重后果。

另外，无人机的飞行和通信控制可能会
干扰民航客机的无线电设备。民航客机上的
飞行控制系统、自动导航系统、通讯设备等均
可能受到无人机信号的干扰，从而影响民航
客机的正常飞行。特别是在飞机起飞和降落
阶段，对自动导航的要求较高，此时若受到电
磁干扰，将严重威胁航空安全。此外，未经批
准的无人机飞行活动，即“黑飞”，对民航安全
构成极大威胁。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已发生
多起无人机“黑飞”事件，干扰了机场的正常
运行秩序，甚至导致航班备降、取消或延误，
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并造成经济损失。

了解禁飞区域
无人机不“迷路”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国家根据需要划设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
空域（以下简称“管制空域”）。离地面高度120
米以上空域，空中禁区、空中限制区以及周边空
域，军用航空超低空飞行空域，以及下列区域上
方的空域应当划设为管制空域，包括机场以及
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国界线、实际控制线、边
境线向我方一侧一定范围的区域；军事禁区、军

事管理区、监管场所等涉密单位以及周边一定
范围的区域；重要军工设施保护区域、核设施控
制区域、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的生产和仓储区域，
以及可燃重要物资的大型仓储区域；发电厂、变
电站、加油（气）站、供水厂、公共交通枢纽、航电
枢纽、重大水利设施、港口、高速公路、铁路电气
化线路等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
域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射电天文台、卫星测控
（导航）站、航空无线电导航台、雷达站等需要电
磁环境特殊保护的设施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
域；重要革命纪念地、重要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周
边一定范围的区域；国家空中交通管理领导机
构规定的其他区域。

需要注意的是：管制空域的具体范围由各
级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按照国家空中交通管理领
导机构的规定确定，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
府公布，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和承担相应职责的
单位发布航行情报。“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
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
行活动。管制空域范围以外的空域为微型、轻
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适飞空域。”张斌斐
表示，西藏区内8个机场及跑道中线两侧10KM、
跑道端外20KM内均属于禁飞区。

违反条例规定
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
例》规定，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实施飞行活
动，应依法取得有关许可证书、证件，并在实
施飞行活动时随身携带备查；实施飞行活动
前做好安全飞行准备，检查无人驾驶航空器
状态，并及时更新电子围栏等信息；实时掌握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动态，实施需经批准的
飞行活动应当与空中交通管理机构保持通信
联络畅通，服从空中交通管理，飞行结束后及
时报告；按照国家空中交通管理领导机构的
规定保持必要的安全间隔；操控微型无人驾
驶航空器的，应当保持视距内飞行；操控小型
无人驾驶航空器在适飞空域内飞行的，应当

遵守国家空中交通管理领导机构关于限速、
通信、导航等方面的规定；在夜间或者低能见
度气象条件下飞行的，应当开启灯光系统并
确保其处于良好工作状态；实施超视距飞行
的，应当掌握飞行空域内其他航空器的飞行
动态，采取避免相撞的措施；受到酒精类饮
料、麻醉剂或者其他药物影响时，不得操控无
人驾驶航空器等。

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实施飞行活动，应
当遵守下列避让规则：避让有人驾驶航空器、
无动力装置的航空器以及地面、水上交通工
具；单架飞行避让集群飞行；微型无人驾驶航
空器避让其他无人驾驶航空器；国家空中交
通管理领导机构规定的其他避让规则等内
容。如果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上网查看此条
例中的相关内容。

对于违反以上规定的，由民用航空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处暂

扣运营合格证、操控员执照1个月至3个月；情
节严重的，由空中交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飞行
6个月至12个月，由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处5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吊销相应许
可证件，2年内不受理其相应许可申请。

未经批准操控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飞行，或者操控模
型航空器在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划定的空域外
飞行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
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
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非法拥有、使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反制设备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公安
机关按照职责分工予以没收，可以处5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或
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无人机违规飞行对民航客机有啥影响？
近日，我区发生一起无人机违规飞行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无人机与民航客机之间安全问题的关

注。这起事件中，一架无人机意外接近了正在飞行的民航客机，导致民航航班延误。无人机，作为现
代科技的产物，它为何能对民航客机造成影响？又该如何确保两者之间的安全距离呢？民航西藏区
局工作人员一一为大家揭晓。 通讯员 周航 记者 张雪芳

民警查验“黑飞人员”飞行数据及图像。资料图


